阳新县县级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需求公示及征集供应商名单公告（二次）
（阳新县沥青搅拌站有机废气治理工程处理设备项目）
湖北路达胜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受阳新县通利沥青拌合有限公司委托，就阳新县沥青搅拌站有机废气治理工程处理设备项目所需货物及相关服务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现对采购人提供的采购需求进行公示，公开征询意见，并接受有意向的潜在供应商报名。
一、项目编号：131-Zcg·2019- 50 
二、项目名称：阳新县沥青搅拌站有机废气治理工程处理设备项目
三、采购内容：阳新县沥青搅拌站有机废气治理工程处理设备项目（详情见采购需求）
四、采购预算：70 万元
五、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并须提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且必须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须提供网站截图）、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六、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否
七、需求公示
（一）公示期：本公示发布之日起至 2019年 4  月 30  日 17时 止。
（二）意见反馈方式：对采购需求提出相关意见（应说明理由）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供应商可以在公示期内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交相关意见。
（三）采购需求：见附件1。
（四）需求公示的目的：就采购需求的公正性与专业性征询各潜在供应商的意见，无论是否反馈意见均不影响供应商参与征集供应商名单。
八、征集供应商名单
（一）征集的供应商为本项目备选供应商，最终由谈判小组确定不少于三家供应商参加竞争性谈判。如供应商受邀请后无故不参加竞争性谈判，将被列入阳新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不诚信供应商名单。
（二）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可在公示期内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在有效公示期内向指定邮箱654701265@qq.com递交报名资料）进行报名。
（三）报名资料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供应商报名表（格式见附件2）。
2.《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的基本条件，提供下列材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如供应商是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近三年内任意一年）；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3.未被列入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阳新县通利沥青拌合有限公司
联 系 人：何育初      
电 话：13545551151
地    址：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30号（公路管理局7楼）
招标机构: 湖北路达胜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陈南针      
电 话：15897771326      
地    址：阳新县兴国镇熊家恼小区1栋1503
附件1：（项目名称）采购需求（见采购需求下载）
附件2：供应商报名表
湖北路达胜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8日
附件1
阳新县沥青搅拌站有机废气治理工程处理设备项目

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阳新县沥青搅拌站有机废气治理工程处理设备项目
采购单位：阳新县通利沥青拌合有限公司
联 系 人：何育初      

电 话：13545551151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一、采购清单
1、废气处理设施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达到标准
	单价
	总价

	1
	沥青搅拌站VOCS有机废气 组合式处理设备
	1套
	VOCS：参照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非甲烷总烃二级排放标准要求（排放浓度：120mg/m3；

排放速率：16kg/h(15m)）；
沥青烟：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沥青烟（建筑搅拌）二级排放标准要求（排放浓度：75mg/m3；排放速率：0.27kg/h(15m)）。
	
	


二、商务要求
供货时间：30个法定工作日
供货地点：阳新县通利沥青拌合有限公司
付款方式：签订合同首付20%，设备进场后付30%，第三方检测达标后支付10%，其余尾款在工程竣工2个月内付清全部工程款。
采购预算：70万元。
5、提供一年的无偿售后服务。
附件二：供应商报名表
供应商报名表
项目名称: 阳新县沥青搅拌站有机废气治理工程处理设备项目                  
项目编号：131-Zcg .2019-50  
	供应商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办公电话和手机）
	 

	联系人邮箱
	 

	供应商提供的报名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如供应商是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6.未被列入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

	
	供应商可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公正性、专业性、合理性等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建议等（可另页详细表述）。

	供应商意见
	


注意事项：
1.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公告的内容和要求，完整递交有关资料，逾期递交的将予以拒收。
2.★供应商所递交的资料（全部盖有单位公章）必须为一般常用电脑办公软件能够读取的清晰、易于辨识的彩色电子扫描件、照片（相关证书和证明材料的原件）,并对其他递交资料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及完整性负责，如提供文件资料有错漏、模糊不清、复印件的电子扫描件、照片、无法读取识别或弄虚作假等，一律属于无效文件。 
3.须在邮件（附件文件名注明公司全称）注明公司全称、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不注明，我单位将拒收报名邮件）。


